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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天和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等相关规定，作为唐山天和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

独立董事，本着勤勉尽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审慎、客观的立场，现就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 202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9号——

创新层挂牌公司年度报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

《挂牌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模板》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的要

求，公司编制了《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阅相关文件，我们认为，该报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侵害中小股东利益

的行为和情形。公司董事会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因此，对于该议案，我们表示同意。

二、《关于 2023 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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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编制了 2023年年度财务报表，中兴财光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审计报告》。

经审阅相关文件，我们认为，该报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侵害中小股东利益

的行为和情形。公司董事会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因此，对于该议案，我们表示同意。

三、《关于<前期财务报表补充披露信息的鉴证报告>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

规定（2023 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3]64 号）的规定，公司编制了前期财

务报表补充披露信息的专项说明，对本公司已披露的 2020年度、2021年度、2022

年度及 2023年 1-6月的财务报表附注进行补充披露，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唐山天和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期财务报表补

充披露信息的鉴证报告》。

经审阅相关文件，我们认为，该报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侵害中小股东利益

的行为和情形。公司董事会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因此，对于该议案，我们表示同意。

四、《关于 2023 年度权益分派预案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 2023年度审计报告，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挂牌公司合并报表

归属于母公司的未分配利润为 103,884,606.36 元，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102,173,476.02元。根据公司实际运作情况和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本年度暂不作

利润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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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阅相关文件，我们认为，该权益分派预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形。公司董事会审议和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因此，对于该议案，我们表示同意。

五、《关于续聘 2024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自 2016年开始承担公司新三板

挂牌前及挂牌以后的审计报告等业务。从公司审计工作的持续、完整角度考虑，

公司继续拟聘请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24年的

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具体负责公司的报表审计业务。

经审阅相关文件，我们认为，该议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不存在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形。公司董事会审议和表决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因此，对于该议案，我们表示同意。

六、《关于 2024 年度拟向金融机构申请银行借款综合授信的议案》的独立

意见

为满足公司日常运营和项目投资资金需求，公司 2024年度拟向金融机构申

请银行借款合计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1亿元人民币。借款将采用土地抵押、专利

质押、信用方式进行最高额担保，同时股东姜喜瑞、李学静、瓮增彦、魏宏武、

王甲、刘满平、王永奎、田国丽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如需办理抵押、质押，

股东大会同意授权董事会办理。具体事项以公司与银行签署的借款合同等文件为

准。

经审阅相关文件，我们认为，该议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不存在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形。公司董事会审议和表决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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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该议案，我们表示同意。

七、《关于 2024 年度拟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 2024年度拟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

主要用于控股子公司为主体向金融机构申请银行借款，合计担保额度不超过 500

万人民币。同时股东姜喜瑞、李学静、瓮增彦、魏宏武、王甲、刘满平、王永奎、

田国丽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事项以公司与银行签署的借款合同等文件为

准。

经审阅相关文件，我们认为，该议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不存在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形。公司董事会审议和表决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因此，对于该议案，我们表示同意。

八、《关于<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及<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议案》的独

立意见

鉴于公司拟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公司董

事会对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内控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及运行有效性进行了

评价，出具了《唐山天和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中兴

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此报告进行了鉴证，出具了《内部控制

鉴证报告》。

经审阅相关文件，我们认为，该报告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不存在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形。公司董事会审议和表决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因此，对于该议案，我们表示同意。

九、《关于<非经常性损益的专项核查意见>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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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编制了 2023年度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唐山天和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经常性损益的专

项核查意见》。

经审阅相关文件，我们认为，该报告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不存在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形。公司董事会审议和表决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因此，对于该议案，我们表示同意。

十、《关于<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 1-6 月非经常性损

益的专项核查意见>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编制了 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2023年 1-6月非经常性损益

明细表，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唐山天和环保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2023年 1-6月非经常性损

益的专项核查意见》。

经审阅相关文件，我们认为，该报告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不存在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形。公司董事会审议和表决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因此，对于该议案，我们表示同意。

十一、 对《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编制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兴财光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唐山天和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经审阅相关文件，我们认为，该报告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不存在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形。公司董事会审议和表决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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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该议案，我们表示同意。

独立董事：黎莉、陈建中、赵林根

唐山天和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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